关于《兴国县2024年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的修订说明

为切实做好今年全县防汛抗旱各项工作，确保防汛抗旱工作取得全面胜利。根据《赣州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修订稿）》和相关成员单位职责划分调整，结合我县实际情况，修订了《兴国县2024年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现就修订情况就如下说明：

一、修订背景

为适应机构改革后提高我县防大汛、抗大旱、救大灾应对能力，根据修订的《赣州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要求，结合我县工作实际，我办牵头开展了防汛抗旱应急预案修订工作，并已向各乡镇人民政府、县防指各成员单位征求了修改意见和建议（修改意见和建议汇总附后）。
二、修订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

5.《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

6.《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7.《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

8.《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

9.《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

10.《江西省抗旱条例》

11.《江西省河道管理条例》

12.《江西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

13.《综合利用水库调度通则》

14.《水旱灾害统计报表制度》

15.《赣州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16.《赣州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

17.《兴国县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三、修订思路和目标

充分汲取近年来我国多次应对防汛抗旱的工作经验教训，依据现有法律、法规要求，参照修订的《赣州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修订稿）》和相关成员单位职责划分调整对《兴国县2023年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进行有针对性的修改和完善，修订后达到以下目标：

1.响应迅速、应对科学

2.属地为主、因地制宜

3.职责清晰、协调一致

4.简洁实用、便于操作
四、修订的主要内容

1、第2.1.2县防指职责篇，县自然资源局：“负责提供防汛抗旱救灾所需的基础测绘资料和技术支持，做好防灾救灾的测绘保障工作。”改为：“负责提供防汛救灾所需的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基础测绘资料和技术支持”。同时根据职责划分，删减“负责农村居民住房灾后重建的规划工作”。

2、第2.1.2县防指职责篇，将“县市场监督局”改为“县市场监管局”。

3、第2.1.2县防指职责篇，县住建局：“负责城乡公用设施建设工地等防汛安全工作;负责农村居民住房灾后重建的规划、指导工作。”改为：“负责城乡住建领域公用设施建设工地等防汛安全工作;负责农村居民住房灾后重建的设计、建设质量、施工安全的监督管理和技术指导工作。”

第3.6.4 :“住建部门和城管部门做好城区建筑物和树木的保护工作；医疗卫生部门做好抢救伤员的应急处置方案，组织医疗队集结待命”。改为：“住房保障中心、住建部门和城管部门做好城区建筑物和树木的保护工作；医疗卫生部门做好抢救伤员的应急处置方案，组织医疗队集结待命。”

4、第2.1.2县防指职责篇，县城管局：“负责做好县城城区、地下车库、超市和低洼地域的防洪排涝抢险及防汛安全，督促做好城区广告牌匾安全工作”；改为：“负责做好县城城市退让红线公共服务区内市政、环卫、园林设施、公共地下车库、主次干道可视范围内的低洼地域的防洪排涝抢险及防汛安全，督促做好城区主次干道广告牌匾安全工作。建议非公共地下车库、超市的防洪排涝抢险及防汛安全工作划分给相关部门负责。”

5、第2.1.2县防指职责篇，兴国水文站：增加“其主要负责人为江背镇(含园岭森林公园管理局)防汛抗旱督查责任人。”

6、第2.1.2县防指职责篇，县农业农村局：删减“负责抗洪抢险所需的麻袋、编织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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